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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东光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修订的说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本公司已根据《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140750

号）及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际进展对 2014 年 6 月 9 日公告的《江苏东光微电子

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全文披露

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进行补充披露和更新，补充披露和更新

的内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本说明中的简称与《江苏东光微电子股份有限

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中的简称相同。）：  

一、对“重大事项提示”修订内容如下： 

1、补充披露了中国证监会核准了本次交易并同意豁免弘高慧目、弘高中太

的要约收购义务的情况。 

2、补充披露了置出资产的后续处理计划。 

二、对“重大风险提示”修订内容如下： 

1、因中国证监会已核准了本次交易并同意豁免弘高慧目、弘高中太的要约

收购义务，删除了审批风险的内容； 

2、补充披露了弘高设计股权的本次交易价格与过去 36 个月内的交易价格存

在较大差异的详细原因。 

3、补充披露了弘高设计劳务派遣用工制度及分包制度的经营风险。 

三、对“第一节 本次交易概述”修订内容如下： 

补充披露了中国证监会核准了本次交易并同意豁免弘高慧目、弘高中太的要

约收购义务的情况。 

http://www.cninfo.com.cn/


四、对“第二节 上市公司基本情况”修订的内容如下： 

1、更新了上市公司注册地址情况； 

2、更新了上市公司前十大股东情况； 

3、补充披露了上市公司 2014 年上半年度的主营业务情况及主要财务指标

（全文其他涉及上市公司财务数据披露的内容均已根据其 2014 年上半年的财务

数据进行了必要的补充披露。）。 

五、对“第三节 本次交易对方情况”修订内容如下： 

1、补充披露了 2012 年 12 月 39 名自然人增资弘高慧目不涉及股份支付的说

明； 

2、补充披露了截至重组报告书出具日弘高慧目及弘高中太的全部股东情况

及弘高慧目、弘高中太全体股东与弘高设计或控股股东、其控制的其他关联企业

之间的关系。 

六、对“第四节 拟置出资产的基本情况”修订内容如下： 

1、补充披露拟置出资产 2014 年上半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全文其他涉及拟

置出资产财务数据披露的内容均已根据其 2014 年上半年的财务数据进行了必要

的补充披露。）； 

2、补充披露了置出资产债权人、债务人处理程序，并更新了截至重组报告

书出具日，本公司已取得的债务转移同意函或已偿还的债务情况； 

3、补充披露了置出资产截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的职工情况，并对职工安置

方案程序的合法合规性、方案不存在潜在纠纷或其他影响上市公司权益的风险情

况进行说明； 

4、补充披露了拟置出资产未采取两种估值评估方法进行评估的原因； 

5、补充披露了拟置出资产房屋建筑物及土地使用权估值的合理性分析。 

七、对“第五节 拟置入资产的基本情况”修订内容如下： 

1、补充披露了弘高设计于 2011 年引进龙天陆及弘高中太于 2012 年将部分

弘高设计股权转让给李晓蕊的主要原因； 

2、补充披露了弘高设计 2014 年上半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全文其他涉及

弘高设计财务数据披露的内容均已根据其 2014 年上半年的财务数据进行了必要

的补充披露。） 

3、补充披露了弘高设计 2014 年上半年度前五大客户实现收入的情况、原材



料采购情况，以及前五大供应商采购情况； 

4、更新了弘高设计员工情况、核心技术人员情况、经营场所的租赁情况、

无形资产情况、科技创新成果获奖情况以及主要科技示范工程情况。 

八、对“第六节 发行股份情况”修订内容如下： 

1、补充披露了本次发行前后上市公司主要财务数据；（此外，全文其他涉及

发行前后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均已补充披露其 2014 年上半年财务数据。） 

2、更新了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的变化情况。 

九、对“第七节 本次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修订内容如下： 

补充披露龙天陆、李晓蕊不承担盈利预测补偿的原因。 

十、对“第八节 本次交易的合规性分析”修订内容如下： 

补充披露本次评估符合《重组办法》第十九条规定。 

十一、对“第十节 上市公司董事会就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进行的讨

论和分析”修订内容如下： 

1、更新全国星级饭店和办公楼开工面积、办公楼开发投资额相关数据；  

2、更新了弘高设计及弘高装饰的获奖情况； 

3、补充披露了报告期内弘高设计应收票据余额明细，并对其商业实质进行

说明； 

4、补充披露了弘高设计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的充分性、期后回款情况以

及报告期末应收账款方情况； 

5、补充披露了弘高设计收款循环的内控措施及其有效性、其他应收款方和

期末回款情况； 

6、更新了弘高设计短期借款的情况； 

7、补充披露了弘高设计报告期内营业收入变动与同行业上市公司差异情况

及合理性； 

8、更新了弘高设计其他或有事项和重大期后事项； 

9、基于 2014 年上半年度财务数据情况，更新了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

财务状况、盈利能力及未来趋势的分析。 

十二、对“第十一节财务会计信息”修订内容如下： 

1、补充披露了拟置入资产、拟置出资产 2014 年上半年的财务会计信息； 

2、补充披露了弘高设计盈利预测的可实现性。 



十三、对“第十二节同业竞争及关联交易”修订内容如下： 

1、更新了本次交易完成后关联交易及关联担保情况； 

2、补充披露了关于弘高设计与关联方存在资金往来的原因分析及防范关联

方资金占用的措施。 

十四、对“第十三节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治理机制的影响”修订内容如下： 

更新了合法合规情形中，弘高设计的外部证明情况。（全文其他涉及弘高设

计外部证明情况的内容均已更新。） 

十五、对“第十四节风险因素”修订内容如下： 

1、因中国证监会核准了本次交易并同意豁免弘高慧目、弘高中太的要约收

购义务，删除了审批风险的内容； 

2、补充披露了弘高设计股权的本次交易价格与过去 36 个月内的交易价格存

在较大差异的详细原因。 

3、补充披露了弘高设计劳务派遣用工制度及分包制度的经营风险。 

十六、对“第十五节其他重要事项“修订内容如下： 

1、更新了本次交易相关人员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自查期间及具体情况； 

2、更新了弘高设计正在履行的重大工程施工业务合同，并补充披露了其回

款情况及对合同真实性的核查程序； 

3、更新了弘高设计对外担保情况； 

4、补充披露了保护中小投资者权益的安排。 

 

特此公告。 

 

 

 

 

江苏东光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 年 9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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